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059

■ 2020年8月4日 星期二

深圳

一体

河南泽琪天

贸易有限公

司

否

2013/4

/17

2018年1

月

1,470,

000.00

1,470,

000.00

2018年 1月

销售肝检仪

产品尾款

否

深圳

一体

潍坊宏基健

科商贸有限

公司

否

2016/1

2/27

2018年2

月

5,600,

000.00

5,600,

000.00

2018年 2月

销售肝检仪

产品尾款

否

深圳

一体

潍坊贵乾商

贸有限公司

否

2007/8

/14

2018年4

月

254,

273.55

254,

273.55

签订了购销

合同， 已开

票， 但未回

款且未确认

收入

否

深圳

一体

潍坊贵成商

贸有限公司

否

2012/7

/19

2018年4

月

1,779,

914.85

1,779,

914.85

签订了购销

合同， 已开

票， 但未回

款且未确认

收入

否

深圳

一体

山西恒润泰

商贸有限公

司

否

2015/9

/9

2018年6

月

96,551.72 96,551.72

签订了购销

合同， 已开

票， 但未回

款且未确认

收入

否

深圳

一体

深圳壹号健

康管理有限

公司

否

2016/1

2/12

2017年1

月

1,539,

007.20

1,539,

007.20

2017年 9月

销售肝检仪

产品尾款

否

云南

纳沙

云南三楚科

技有限公司

否

2009/8

/13

2016年8

月

2,137,

363.00

2,137,

363.00

2016年12月

销售设备一

批

否

云南

纳沙

昆明泽逸科

技有限公司

否

2012/6

/25

2016年

12月

2,520,

000.00

2,520,

000.00

2016年12月

销售3D腹腔

镜一台尾款

否

云南

纳沙

深圳市诚亿

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否

2009/8

/25

2016年

12月

4,160,

000.00

4,160,

000.00

2016年12月

销售无创肝

检测仪产品

款

否

云南

纳沙

深圳市美达

尔医疗投资

管理有限公

司

否

2013/5

/22

2016年7

月

4,543,

000.00

4,543,

000.00

2016 年

7-12月维保

服务费

否

中珠

红旗

阳江市浩晖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是

2008/0

8/28

2017年3

月

14,526,

564.38

14,526,

564.38

2017年 3月

至 2018年 9

月工程管理

咨询服务以

及工程营销

咨询服务

是

合计

58,816,

742.31

58,816,

742.31

上述均为公司及下属公司经营中形成的应收款项， 按照公司的坏账政策计提

了坏账准备，经核查未发现上述款项最终流向关联方，未构成变相占用资金。 经相

关方的全面自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主要股东均就此出具了声明

等函件，均表示截止目前，除已披露的事项外，未发现其他未披露的资金占用、违规

担保及信息披露违规事项， 未发现上述款项最终流向关联方， 未构成变相占用资

金。

问题：（3）结合公司信用政策、期后回款和历史账款的回收情况，进一步分析

相关坏账损失计提时点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回复：

2019年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变差， 公司客户中很多中小公司抗风险能力较差，

以上客户确定目前经多次催收，均未有结果，且现出现了联系不到对方人员情况，

故基于谨慎性原则，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该部分应收账款余额中，绝大部分发生在

2017年及之后销售形成的，公司也一直在积极与客户沟通催收货款，经过催收在

2018年绝大部分均有回款， 在回款当中， 故2018年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2019年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变差后，虽经公司多次催收，该部分客户均未收到任何

回款，信用状况发生明显改变，且现出现了联系不到对方人员情况，故随着经济环

境变差客户信用状况明显改变，公司对该部分2019年度未回款客户及对少数账期

较长原按账龄分析法计提的应收账款公司进行了全面梳理， 基于谨慎性原则对该

部分应收账款采用个别认定，在2019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各客户情况如下：

主体

客户名

称

公司信用政策 历史账款回收情况 形成时间 账龄

期后回

款情况

深圳

一体

郑 州 振

江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签订合同起7个工作日

支付50%，即人民币87.5

万元，在2015年7月30日

前支付剩余货款的50%

即87.5万元

2015年2-3月合计收

款 87.5万元 ，3月发

货， 剩余货款87.5万

元未收回

201503

4至5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广 州 普

道 医 疗

科 技 有

限公司

2015年9月支付首付款

45万元 ，2016年1-6月

每月支付10万元， 合计

支付剩余货款60万元

2015年9月收到首付

款45万元 ， 当月发

货，2018年1月收到

货款20万，剩余货款

40万未收回

201509

4至5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鸡 西 众

谋 医 疗

器 械 有

限公司

2015年9月前支付首付

款70万 ，2016年1-5月

每月支付45万元，2016

年6月支付剩余货款55

万元

2015年9月收到首付

款70万元 ， 当月发

货，2017年12月后收

到货款130万， 剩余

货款150万未收回

201509

4至5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哈 尔 滨

景 程 科

技 有 限

公司

签订合同起10个工作日

支付20%， 发货并验收

后2个月支付合同总额

30%，发货并验收后6个

月支付合同总额20%，

发货并验收后9个月支

付合同总额30%

未回款 201806

1至2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长 沙 至

善 德 医

疗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2015年9月支付首付款

45万元 ，2016年1-6月

每月支付10万元， 合计

支付剩余货款60万元

2015年9月收到首付

款10万元，当月发货

1台，2016年3月收到

货款10万元，剩余货

款15万未收回

201509

4至5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深 圳 市

和 润 医

疗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签订合同起10个工作日

支付20%， 发货并验收

后3个月支付合同总额

30%，发货并验收后6个

月支付合同总额20%，

发货并验收后9个月支

付合同总额30%

2017年12月收到预

付 款 20%即 420 万

元， 当月发货，2018

年4月收到货款105

万元，2018年12月收

到货款100万元，剩

余款项425万元未回

201712

2至3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武 汉 映

山 红 医

疗 科 技

服 务 有

限公司

2018年3月31日前一次

性付清

解除合同补偿金未

收到

201710

2至3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北 京 晟

康 铭 健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司

签订合同起5个工作日

支付20%， 发货并安装

验收后支付70%， 设备

验收通过满一年支付合

同尾款， 即合同总额的

10%

2017年3月收到预付

款20%即650万元 ，

当月发货，2017年6

月收到货款400万，

2017年12月收到货

款900万，2018年3月

收到货款900万 ，剩

余400万款项未收回

201703

2至3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河 南 省

伟 凯 医

疗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签订合同起10个工作日

支付20%， 发货并验收

后2个月支付合同总额

30%，发货并验收后6个

月支付合同总额20%，

发货并验收后9个月支

付合同总额30%

2017年签订合同销

售货物485万，2017

年12月收款245万，

2018 年 3 月 回 款

191.5万，剩余48.5万

未收回，2018年新签

订购销合同， 已开

票，未回款

201803/20

1711

2至3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北 京 君

如 医 疗

设 备 贸

易 有 限

公司

签订合同起5个工作日

支付20%， 发货并安装

验收后支付70%， 设备

验收通过满一年支付合

同尾款， 即合同总额的

10%

2017年9月收到预付

款20%即500万元，,

2017年 10月发货 ，

2018年3月收到货款

1800万元， 剩余700

万元未收回

201710

2至3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武 汉 国

药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签订合同起10个工作日

支付20%， 发货并验收

后2个月支付合同总额

30%，发货并验收后6个

月支付合同总额20%，

发货并验收后9个月支

付合同总额30%

未回款 201803

1至2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宿 迁 瑞

康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签订合同即支付20%，

发货并验收后2个月支

付合同总额30%， 发货

并验收后6个月支付合

同总额20%， 发货并验

收后9个月支付合同总

额30%

2017年 11月发货 ，

2017年12月收到货

款490万元，2018年3

月收到货款 300万

元， 剩余435万元未

收回

201711

2至3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江 苏 华

能 医 疗

器 械 有

限公司

签订合同即支付20%，

发货并验收后2个月支

付合同总额30%， 发货

并验收后6个月支付合

同总额20%， 发货并验

收后9个月支付合同总

额30%

2017年 11月发货 ，

2017年12月收到货

款420万元，2018年3

月收到货款 225万

元， 剩余405万元未

收回

201711

2至3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湖 南 德

森 尔 医

疗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签订合同起10个工作日

支付20%， 发货并验收

后2个月支付合同总额

30%，发货并验收后6个

月支付合同总额20%，

发货并验收后9个月支

付合同总额30%

2018年6月发货，105

万货款未收回

201806

1至2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北 京 华

羽 萱 科

技 有 限

公司

签订合同即支付20%，

发货并验收后2个月支

付合同总额25%， 发货

并验收后6个月支付合

同总额30%， 发货并验

收后9个月支付合同总

额25%

2017年12月发货，当

月收到货款 200万

元，2018年3月收到

货款209.5万元，剩余

45.5万元货款未收回

201712

2至3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武 汉 欧

联 恒 信

商 贸 有

限公司

签订合同即支付20%，

发货并验收后2个月支

付合同总额25%， 发货

并验收后6个月支付合

同总额30%， 发货并验

收后9个月支付合同总

额25%

2017年12月发货，当

月收到货款 150万

元，2018年3月收到

货款192万元， 剩余

38万元货款未收回

201712

2至3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沈 阳 修

稳 医 疗

器 械 有

限公司

签订合同即支付20%，

发货并验收后2个月支

付合同总额30%， 发货

并验收后6个月支付合

同总额20%， 发货并验

收后9个月支付合同总

额30%

2017年12月发货，当

月收到货款322.19万

元，2018年3月收到

货款307.81万元，剩

余70万元货款未收

回

201712

2至3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山 西 新

崇 盛 商

贸 有 限

公司

签订合同起10个工作日

支付20%， 发货并验收

后2个月支付合同总额

30%，发货并验收后6个

月支付合同总额20%，

发货并验收后9个月支

付合同总额30%

2018 年 1 月 发 货 ，

2018年3月收到货款

24.5万元， 剩余45.5

万元货款未收回

201801

1至2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武 汉 中

浩 仪 器

设 备 有

限公司

签订合同起10个工作日

支付20%， 发货并验收

后2个月支付合同总额

30%，发货并验收后6个

月支付合同总额20%，

发货并验收后9个月支

付合同总额30%

2018 年 1 月 发 货 ，

2018年3月收到货款

52.5万元， 剩余52.5

万元货款未收回

201801

1至2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河 南 泽

琪 天 贸

易 有 限

公司

签订合同起10个工作日

支付20%， 发货并验收

后2个月支付合同总额

30%，发货并验收后6个

月支付合同总额20%，

发货并验收后9个月支

付合同总额30%

2018 年 1 月 发 货 ，

2018年3月收到货款

133万元，剩余147万

元货款未收回

201801

1至2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潍 坊 宏

基 健 科

商 贸 有

限公司

签订合同起10个工作日

支付20%， 发货并验收

后2个月支付合同总额

30%，发货并验收后6个

月支付合同总额20%，

发货并验收后9个月支

付合同总额30%

2018 年 2 月 发 货 ，

2018年3月收到货款

140万元，剩余560万

元货款未收回

201802

1至2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潍 坊 贵

乾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签订合同起10个工作日

支付20%， 发货并验收

后2个月支付合同总额

30%，发货并验收后6个

月支付合同总额20%，

发货并验收后9个月支

付合同总额30%

未回款 201804

1至2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潍 坊 贵

成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签订合同起10个工作日

支付20%， 发货并验收

后2个月支付合同总额

30%，发货并验收后6个

月支付合同总额20%，

发货并验收后9个月支

付合同总额30%

未回款 201804

1至2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山 西 恒

润 泰 商

贸 有 限

公司

签订合同起10个工作日

支付20%， 发货并验收

后2个月支付合同总额

30%，发货并验收后6个

月支付合同总额20%，

发货并验收后9个月支

付合同总额30%

未回款 201806

1至2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深圳

一体

深 圳 壹

号 健 康

管 理 有

限公司

签订合同起10个工作日

支付10%，发货后6个月

内付清全部货款

2017年9月收到预付

款10%即210万元 ，

当月发货后，2018年

3月分别收到货款合

计639万元 ，2019年

收到抵消款1097.1万

元，剩余153.9万元未

收回

201709

2至3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云南

纳沙

云 南 三

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合同签订后5日内，付合

同总价25%， 三个月后

付 35% ， 六 个月后付

30%，10%质保期满一次

性付清。

2016年收到93.75万

元，2017年收到50万

元，2019年1月收到

17.51万元，合计收到

161.26万元 ， 剩 余

213.74万元未收回

201612

3至4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云南

纳沙

昆 明 泽

逸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合同签订后5日内，付合

同总价10%， 验收合格

30天内付30%， 正常运

行180天内付50%，10%

质保期满一次性付清。

2017年收到28万元，

剩余252万元未收回

201612

3至4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云南

纳沙

深 圳 市

诚 亿 医

疗 器 械

有 限 公

司

合同签订后5日内，付合

同总价20%， 三个月后

付30%，正常运行6个月

后付40% ，10%质保期

满一次性付清。

2016年收到 104万

元， 剩余416万元未

收回

201612

3至4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云南

纳沙

深 圳 市

美 达 尔

医 疗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合同签订后， 付合同总

价 30% ， 六个月后付

60%，10%合同期满一次

性付清。

2016年收到 194.70

万元，剩余454.30万

元未收回

201612

3至4

年

2020

年自目

前未回

款

中珠红旗、阳江浩晖、中珠集团三方于2017年签订代建代管协议，由中珠红旗公司

负责对阳江浩晖二期、三期项目进行工程建设管理与营销咨询、策划管理，根据合

同条款约定，代建代管协议于2018年9月自行终止。 合同期间，中珠红旗累计实现

代建代管服务收入2,351.16万元，先后收回898.50万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应收

帐款余额为1,452.66万元。 公司多次对其进行催收，均未有结果。 目前阳江浩晖公

司不动产以及银行账户均被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申请查封冻结， 中珠红旗对阳江浩

晖应收帐款收回的可能性很小，结合会计谨慎性原则，公司于2019年报告期末对

阳江浩晖1,452.66万元的应收帐款全额计提坏帐。

综上：上述应收账款客户，存在联系不到对方人员情况、账龄在3年以上，经多

次催收均未有回款迹象或银行账户被冻洁、资产被查封等情况，因此报告期末根据

会计谨慎性原则全额计提坏账，计提依据充分、合理。

问题（4）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会计师意见：

（1） 上述公司补充披露的报告期应收账款余额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报

告期坏账损失计提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按单项计提坏账损失的欠款方名称/

是否为关联方/成立日期/首次合作时间/应收款金额及交易背景信息与我们在执

行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所获取的相关信息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2）除阳江市浩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外，我们未发现按单项计提坏账损失

的客户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未发现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况。

（3）我们认为，就财务报表整体的公允反映而言，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

备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10.报告期末，公司商誉账面价值为2.07亿元，主要为收购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南医院）、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珠俊天）等相关商誉。 报告期内，公司对中珠俊天、云南纳沙新增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291.71万元、168.77万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中珠俊天、云南纳沙在收购时

及历次商誉减值测试中采取的评估方式、主要参数，并对比说明存在差异的原因及

合理性；（2）结合中珠俊天、云南纳沙近年经营情况变化，以及对未来经营的预测

变化，说明报告期对中珠俊天、云南纳沙计提商誉减值的合理性；（3）请评估机构

及年审会计师分别发表意见。

问题（1）补充披露中珠俊天、云南纳沙在收购时历次商誉减值测试中采取的

评估方式、主要参数，并对比说明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俊天” ）为2018年度收

购形成的商誉5,112.28万元。

（1）2018年收购评估过程

2018年3月30日，中珠医疗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下属公司中珠富盈增资收购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85%股权的议

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中珠益民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属横琴中珠富盈投

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与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方张俊廷、珠

海横琴睿盈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中珠富盈与张俊廷、睿盈投资关于“北京

忠诚肿瘤医院” 项目的合作协议》及《中珠富盈与张俊廷、睿盈投资关于“中珠俊

天”的增资协议》，中珠富盈拟出资人民币2.8亿元，以增资入股方式取得中珠俊天

85%股权,从而共同建设运营北京忠诚肿瘤医院。 该事项于2018年4月16日，经公

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核批准。

评估机构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

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拟实施股权收购行为而涉及的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在2018年2月28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中珠俊天为管理公司， 其全资子公司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有限公司系中珠俊天

主要资产。 截至评估基准日，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尚处于前期筹备阶段。 收

益法的适用前提为被评估资产必须是能够用货币衡量其未来期望收益的单项或整

体资产，产权所有者所承担的风险也必须是能用货币来衡量的。 截止评估基准日，

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处于前期筹备阶段，正在进行医院主体工程建设，相关

的医疗人员录用、医疗器械采购等工作尚未开展，以后年度的业务收入来源具有较

大的不确定性，预期收益无法衡量。 综上本次评估不宜采用收益法评估，因此仅选

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18

年2月28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761.37万元， 较账面净资产-732.39万

元评估减值28.98万元，减值率3.96%。

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8年2月28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额 增减率%

A B C=B-A D=C/A

流动资产 1,951.28 1,991.03 39.75 2.04

非流动资产 1,387.24 1,318.51 -68.73 -4.95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1,383.00 1,313.65 -69.35 -5.01

固定资产净额 4.24 4.86 0.62 14.62

资产总计 3,338.52 3,309.54 -28.98 -0.87

流动负债 4,070.91 4,070.91 - -

负债合计 4,070.91 4,070.91 - -

净资产 -732.39 -761.37 -28.98 -3.96

评估减值28.98万元，减值率3.96%。 评估减值原因如下：

1）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账面值1,951.28万元，评估值1,991.03万元，评估增值39.75万元，增

值率 2.04%。 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评估为零。

2）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69.35万元，减值率5.01%。具体原因为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按

成本法核算，账面值未反映被投资公司投资期间的盈亏状况。本次评估中被投资单

位正处于开办期，无收入仅发生开办费用，故造成经营亏损。

3）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账面值为4.24万元，评估净值4.86万元，评估增值0.62万元，增值率

14.62%。 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委估公司设备的会计折旧年限比评估使用的经济耐用

年限短，故造成评估增值。

收购对价的确定：经交易双方协商同意，珠海中珠富盈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出资人民币2.8亿元，以增资入股方式取得中珠俊天的85%股权，其中：人民币

11,333.3333�万元作为认缴注册资本，16,666.6667万元作为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

后中珠俊天注册资本为 13,333.3333万元。 中珠富盈与合作方共同建设运营北京

忠诚肿瘤医院。 增资完成后，中珠俊天股东由原珠海横琴瑞盈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90%，张俊天持有10%，变更为珠海中珠富盈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85%、珠海横琴瑞盈投资企业（有限合伙）13.5%、张俊天持有1.5%，注册资本由

原2000万元，变更为13,333.3333万元。

购买日即2018年9月30日被购买方中珠俊天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26,

926.73万元，中珠俊天商誉计算过程：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名称 合并成本①

购买日被购买方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②

股权比例

③

商誉④=①—

②*③

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28,000.00 26,926.73 85.00% 5,112.28

（2）2018年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由于中珠俊天为管理公司， 其全资子公司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有限公司系中珠

俊天主要资产。 由于2018年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尚处于建设期中，截至评

估基准日无营业收入产生。 故资产组所在企业中珠俊天2018年未能将资产发挥最

佳的使用效用，无法准确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故本次采用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

的净额作为委估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本次委估资产组公允价值采用成本法评估， 对委估资产组所有可辨认的资产

和负债逐一按其公允价值评估后代数累加求得总值， 并认为累加得出的总值就是

资产组的市场价值。一般，对资产组进行处置的过程中将会发生中介费、交易佣金、

税费等费用，本次评估按资产组公允价值的2%进行估算。

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评估结果汇总表（合并口径）

评估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减率

A B C=B-A D=C/A

流动资产 2,291.80 2,490.74 198.94 8.68%

非流动资产 21,665.16 15,839.89 -5,825.27 -26.89%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15,648.00 15,836.32 188.32 1.20%

固定资产净额 2.72 3.57 0.85 31.25%

商誉（含100%商誉） 6,014.44 - - -

资产组总资产（含100%商誉） 23,956.97 18,330.63 -5,626.34 -23.49%

流动负债 3,212.38 3,212.38 - -

资产组总负债（含100%商誉） 3,212.38 3,212.38 - -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含100%商

誉）

20,744.59 15,118.25 -5,626.34 -27.12%

一般，对资产组进行处置的过程中将会发生中介费、交易佣金、税费等费用，本

次评估按资产组公允价值的2%进行估算。

故：处置费用=151,182,591.82×2%=3,023,651.84元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公允价值-处置费用

=151,182,591.82-3,023,651.84

=148,158,939.98元

故中珠俊天相关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14,815.89万元。

其中：

流动资产增值198.94万元，系本次对应收款项逐笔评估，故对计提的坏账准备

评估为零导致评估增值。

长期股权投资增值188.32万元。 本次对长期股权投资单位北京忠诚肿瘤医院

有限公司运用资产基础法单独进行评估。 其增值原因主要为对其在建工程评估时

考虑了开工至评估基准日的资金成本。

固定资产增值0.85万元， 系本次委估设备的会计折旧年限比评估使用的经济

耐用年限短导致评估增值。

中珠俊天2018年商誉减值计算过程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① 14,815.89

资产组账面价值② 14,472.71

商誉原值③ 5,112.28

持股比例④ 85%

商誉原值（包含少数股东商誉）⑤=③/④ 6,014.44

包含全部商誉资产组账面值⑥=⑤+② 20,487.15

商誉应计提减值准备（以账面价值为限）⑦=⑥-① 5,671.25

按持股比例商誉应计提减值准备⑧=⑦*④ 4,820.57

（3）2019年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中珠俊天为2018年度新收购公司，收购时为溢价增资收购，主要是对合作股

东（专家团队）的溢价，本年度将公司所有商誉项目涉及的公司全部委托具有专业

经验的评估机构对该项目可收回金额进行的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可收回金额为20,

067.82万元，进行减值测试计算。 具体评估过程见本题第（二）部分。

2、云南纳沙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纳沙为2016年度收购形成的商誉923.16万元。

（1）2016年收购评估过程

2016年4月22日，中珠医疗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

公司一体医疗收购云南纳沙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一体医疗以

自有资金协议收购徐卫军、胡建平、魏海林所持云南纳沙51.04%股权。 按云南纳沙

公司经审计、评估的公允市场价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51.04%股权转让总价为

人民币1890.33万元。 收购完成后云南纳沙公司成为一体医疗控股子公司。

根据2016年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文号 （中林评字

[2016]49号）， 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云南纳沙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对其在评估基准日2016年1月31日的市场价值作出了公允反

映。 评估对象及范围为云南纳沙科技有限公司截至2016年1月31日的全部资产及

负债。 资产总额为1,455.13万元，其中：流动资产为1,445.65万元，非流动资产为

9.48万元；负债总额为1,078.46万元，均为流动负责；净资产为376.67万元，本次评

估以资产持续使用为前提，采用收益法结论，云南纳沙科技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

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376.67万元， 评估价值为3,823.09万元， 评估增值3,

446.42万元，增值率为914.97%。

（2）2016年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2016年商誉减值测试将云南纳沙整体作为一个资产组，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文号为信资评咨字（2017）第4003-1号《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云南纳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报告

书》，经收益法估值，云南纳沙在估值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8,400万

元，商誉不存在减值迹象。 具体可收回金额计算结果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1年以

后

一、营业收入 4,817.59 5,238.42 5,593.53 5,833.68 6,085.04 6,085.04

减：营业成本 2,909.17 3,209.98 3,493.54 3,685.22 3,882.16 3,882.16

营业税金及附加 86.80 95.43 103.02 107.40 112.76 112.76

营业费用 139.99 147.34 155.23 163.69 172.77 172.77

管理费用 254.93 271.77 289.98 309.70 331.05 331.05

财务费用 -0.13 -0.14 -0.14 -0.14 -0.14 -0.14

资产减值损失 - - - - - -

加：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 - - - - -

投资收益 - - - - - -

二、营业利润 1,426.82 1,514.04 1,551.90 1,567.82 1,586.44 1,586.44

加：营业外收入 - - - - - -

减：营业外支出 - - - - - -

三、利润总额 1,426.82 1,514.04 1,551.90 1,567.82 1,586.44 1,586.44

减：所得税费 356.71 378.51 387.98 391.95 396.61 396.61

四、净利润 1,070.12 1,135.53 1,163.93 1,175.86 1,189.83 1,189.83

加： 利息支出 *

（1-所得税率）

加：折旧和摊销 81.89 81.89 81.89 81.89 81.89 81.89

减：资本性支出 81.89 81.89 81.89 81.89 81.89 81.89

减： 营运资金追

加

396.99 232.38 203.26 134.66 143.07 -

企业自由现金流

量

673.13 903.15 960.67 1,041.20 1,046.76 1,189.83

折现率 12.60%

年份 1.0 2.0 3.0 4.0 5.0 无限年

折现系数 0.8988 0.8078 0.7261 0.6526 0.5865 5.2087

企业自由现金流

现值

597.79 712.32 672.85 647.63 578.23 5,215.38

资产组可收回金

额

8400（取整至百万）

资产组可回收金额为8,400万元〉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4,567.53万元，

故云南纳沙资产组相关商誉未减值。

（3）2017年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2017年度云南纳沙经营情况不佳，未完成业绩承诺，为保障公司投资总额（含

投资时候溢价形成的商誉部分）能够不受损失的收回，公司子公司启动了与原股

东谈判， 经谈判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以公司投入的所有成本为基础加上合理的资

金成本进行回购，并完成了回购协议的签订工作。基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一体医疗与

云南纳沙其他股东方徐卫军、胡建平、魏海林于2018年3月26日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经双方协商，云南纳沙其他股东方徐卫军、胡

建平、 魏海林拟根据各自持股比例按协议约定的条件及方式以总计人民币22,

087,400元回购一体医疗所持有的云南纳沙51.04%股权及基于该股权产生的一切

权益。 2017年底根据可获得的信息，投资的云南纳沙科技有限公司51.04%股权的

投资额（含商誉溢价部分）完全能够收回，商誉不存在减值。 故未计提减值准备。

资产组可回收金额为4,327.47万元〉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4,192.09万

元，故云南纳沙资产组相关商誉未减值。

（4）2018年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由于到2018年底，基于2018年3月26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

议之补充协议》未能执行，云南纳沙仍然为公司合并范围公司，由于目前对方股东

资金问题，支付股权对价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故仍然需要合并报表，故委托具有专

业经验的评估机构对该项目可收回金额进行的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可收回金额为

2,424.14万元来进行减值测试计算。

云南纳沙管理层未来五年的盈利预测如下：

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一、营业总收入 1,876.94 2,064.08 2,228.64 2,340.07 2,410.29

减：营业成本 1,208.45 1,329.17 1,457.37 1,530.24 1,599.93

营业税金及附加 18.30 21.79 23.08 24.23 24.47

营业费用 355.91 371.80 388.80 406.99 426.47

管理费用 324.07 336.40 349.56 363.64 378.68

财务费用 45.59 45.60 45.61 45.61 45.62

资产减值损失 - - - - -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 - -

其他收益 - - - - -

二、营业利润 -75.38 -40.67 -35.78 -30.64 -64.89

加：营业外收入 - - - - -

减:�营业外支出 - - - - -

三、利润总额 -75.38 -40.67 -35.78 -30.64 -64.89

由上表可知， 预计未来云南纳沙将持续亏损， 未来盈利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 主要原因为云南纳沙管理和行政人员工资等人工成本支出以及其他必要的经

营管理费用较大，导致企业具有较大的营业费用和管理费用，从而使企业未来出现

亏损。 故不适用收益法。

本次委估资产组公允价值采用成本法， 对委估资产组所有可辨认的资产和负

债逐一按其公允价值评估后代数累加求得总值， 并认为累加得出的总值就是资产

组的市场价值。一般，对资产组进行处置的过程中将会发生中介费、交易佣金、税费

等费用，本次评估按资产组公允价值的2%进行估算。

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评估结果汇总表（合并口径）

评估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净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减率

A B C=B-A D=C/A

流动资产 2,701.68 3,078.80 377.12 13.96%

非流动资产 1,842.29 36.60 -1805.69 -98.01%

其中：固定资产净额 33.38 35.32 1.95 5.81%

无形资产 0.20 1.28 1.05 540%

商誉（含100%商誉） 1,808.71 - - -

资产组总资产（含100%商誉） 4,543.97 3,115.40 -1428.57 -31.44%

流动负债 641.79 641.79 0 0

资产组总负债（含100%商誉） 641.79 641.79 0 0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含100%商

誉）

3,902.18 2,473.61 -1482.57 -36.61%

一般，对资产组进行处置的过程中将会发生中介费、交易佣金、税费等费用，本

次评估按资产组公允价值的2%进行估算。

处置费用=24,736,089.58×2%=494,721.79元（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公允价值-处置费用

=24,736,089.58-494,721.79

=24,241,367.79元

故云南纳沙相关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2,424.14万元。

其中：

流动资产增值377.12万元，系本次对应收款项逐笔评估，故对计提的坏账准备

评估为零导致评估增值。

固定资产增值1.94万元， 系本次委估设备的会计折旧年限比评估使用的经济

耐用年限短导致评估增值。

云南纳沙2018年商誉减值计算过程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① 2,424.14

资产组账面价值② 2,093.47

商誉原值③ 923.16

持股比例④ 51.04%

商誉原值（包含少数股东商誉）⑤=③/④ 1,808.71

包含全部商誉资产组账面值⑥=⑤+② 3,902.18

商誉应计提减值准备（以账面价值为限）⑦=⑥-① 1,478.04

按持股比例商誉应计提减值准备⑧=⑦*④ 754.39

（5）2019年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云南纳沙2017年至2019年处于持续亏损状态，2019年底基于2018年3月26日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未能执行，云南纳沙仍然为

公司合并范围公司， 由于目前对方股东资金问题， 支付股权对价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故仍然需要合并报表，故委托具有专业经验的评估机构对该项目可收回金额进

行的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可收回金额为968.30万元来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具体评估

过程见本题第（二）部分。

公司对中珠俊天、 云南纳沙2家公司商誉按公司统一政策执行商誉减值测试，

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

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先对不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

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

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

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

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商誉的减值损失。 历次减值测试过程不存在重大差异。

问题（2）结合中珠俊天、云南纳沙近年经营情况变化，以及对未来经营的预测

变化，说明报告期对中珠俊天、云南纳沙计提商誉减值的合理性；

回复：

本次2019年中珠俊天、 云南纳沙2家子公司相关商誉所在资产组的可收回金

额评估方法与2018年保持一致，均采用成本法确定资产组公允价值，再扣除处置

费用确定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评估过程如下：

根据本次工作的资产特性、目的及《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以

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的相关规定，评估所选用的价值类型为资产组可收

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1、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第八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

费用后的净额， 应当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处置

费用的金额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资产活跃市场的，应当按照该资产的市场

价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确定。 资产的市场价格通常应当根据资产的买方出价

确定。在不存在销售协议和资产活跃市场的情况下，应当以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为基

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该净额可以参考同行业类似资产

的最近交易价格或者结果进行估计。

被评估资产组市场价值（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确定有三种途

径：

（1）根据公平交易中资产组的销售协议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组处置

费用后的金额确定；

（2）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资产组交易活跃市场的，应当按照该资产组的市

场价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确定， 资产组的市场价格通常应当根据资产组的买

方出价确定；

（3）在不存在资产组销售协议和资产组活跃市场的情况下，应当以可获取的

最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该净额可以参考同

行业类似资产的最近交易价格或者结果进行估计。

2、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第九条，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应当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

值，应当综合考虑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使用寿命和折现率等因素。 资产组预

计未来净现金流量现值是指资产在现有管理经营模式下， 在主要资产简单维护下

的剩余经济年限内可产生的经营现金流量的现值。

3、对于中珠俊天、云南纳沙2家子公司的可收回金额分析如下：

（1）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评估中，由于中珠俊天为管理公司，其全资子公司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有限

公司系中珠俊天主要资产。由于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尚处于建设期中，截至

评估基准日尚无营业收入产生。 评估人员认为中珠俊天及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有限

公司未来年度的经营状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故资产组所在企业中珠俊天2019年

未能将资产发挥最佳的使用效用，无法准确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故本次采用公允价

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作为委估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本次委估资产组公允价值采用成本法评估， 对委估资产组所有可辨认的资产

和负债逐一按其公允价值评估后代数累加求得总值， 并认为累加得出的总值就是

资产组的市场价值。一般，对资产组进行处置的过程中将会发生中介费、交易佣金、

税费等费用，本次评估按资产组公允价值的2%进行估算。

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评估结果汇总表（合并口径）

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合并口径）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减率

A B C=B-A D=C/A

流动资产 1,604.69 1,604.69 0 0

非流动资产 20,749.09 18,913.99 -1835.10 -8.84%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20,405.00 18,911.54 -1493.46 -7.32%

固定资产 0.90 2.45 1.55 172.22%

商誉（含100%商誉） 343.19 -

资产组总资产 22,353.78 20,518.68 -1835.10 -8.21%

流动负债 41.30 41.30 0 0

资产组总负债 41.30 41.30 0 0

资产组 22,312.48 20,477.38 -1835.10 -8.22%

一般，对资产组进行处置的过程中将会发生中介费、交易佣金、税费等费用，本

次评估按资产组公允价值的“2%”进行估算。

故：处置费用=204,773,684.08×2%=4,095,473.68元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公允价值－处置费用

=204,773,684.08－4,095,473.68

=200,678,210.40元

故中珠俊天相关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20,067.82万元。

其中：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1,493.46万元， 减值原因系长期股权投资单位北京忠诚肿

瘤医院有限公司自成立至2019年12月31日处于建设期，尚未形成营业收入及营业

利润。

固定资产增值1.55万元， 系本次委估设备的会计折旧年限比评估使用的经济

耐用年限短导致评估增值。

中珠俊天2019年商誉减值计算过程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① 20,067.82

资产组账面价值② 21,498.99

商誉原值③ 5,112.28

持股比例④ 85%

商誉原值（包含少数股东商誉）⑤=③/④ 6,014.44

包含全部商誉资产组账面值⑥=⑤+② 27,513.44

商誉应计提减值准备（以账面价值为限）⑦=⑥-① 6,014.44

按持股比例商誉应计提减值准备⑧=⑦*④ 5,112.28

2018年商誉已计提减值准备4,820.57万元，2019年商誉补充计提减值准备

291.71万元。

（2）云南纳沙科技有限公司商誉

云南纳沙管理层未来五年的盈利预测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及

以后

一、营业总收入 2,049.67 2,172.65 2,259.56 2,327.34 2,397.16 2,397.16

减：营业成本 1,516.76 1,629.49 1,694.67 1,768.78 1,821.84 1,821.84

税金及附加 8.31 8.47 8.81 8.71 8.97 8.97

销售费用 230.25 270.21 311.33 328.11 346.04 346.04

管理费用 245.67 267.19 278.45 290.52 303.47 303.47

财务费用 - - - - - -

资产减值损失 - - - - - -

加：投资收益 - - - - - -

其他收益 - - - - - -

二、营业利润 48.69 -2.70 -33.71 -68.78 -83.17 -83.17

加：营业外收入 - - - - - -

减:�营业外支出 - - - - - -

三、利润总额 48.69 -2.70 -33.71 -68.78 -83.17 -83.17

由上表可知， 预计未来云南纳沙将持续亏损， 未来盈利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主要原因由于云南纳沙与控股股东一体医疗存在涉诉事项。 自2020年起云南

纳沙将不再受一体医疗的支持。 为了应对上述情况带来的影响，云南纳沙自2019

年起执行了员工较大幅度降薪，降薪后员工薪资水平远低于当地正常行业水平。本

次预测随着云南纳沙以后年度的持续经营，员工薪资水平将恢复至正常水平，并在

此之后按照当地平均工资增长水平进行增长。 在正常水平下云南纳沙管理和行政

人员工资等人工成本支出以及其他必要的经营管理费用较大， 导致企业具有较大

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从而使企业未来出现亏损。

鉴于云南纳沙预计将持续出现亏损，未来盈利能力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故本

次评估不适用收益法。

本次委估资产组公允价值采用成本法， 对委估资产组所有可辨认的资产和负

债逐一按其公允价值评估后代数累加求得总值， 并认为累加得出的总值就是资产

组的市场价值。一般，对资产组进行处置的过程中将会发生中介费、交易佣金、税费

等费用，本次评估按资产组公允价值的2%进行估算。

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评估结果汇总表（合并口径）

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 金额单位：

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减率

A B C=B-A D=C/A

流动资产 1,999.38 1,999.38 0 0

非流动资产 351.17 21.95 -329.22 -93.75%

其中：固定资产净额 20.51 21.95 1.44 7.02%

商誉（含100%商誉） 330.66 -

资产总计 2,350.55 2,021.33 -329.22 -14.01%

流动负债 1,033.28 1,033.28 0 0

负债总计 1,033.28 1,033.28 0 0

资产组公允价值 1,317.27 988.05 -329.22 -24.99%

一般，对资产组进行处置的过程中将会发生中介费、交易佣金、税费等费用，本次评

估按资产组公允价值的“2%”进行估算。

故：处置费用=9,880,585.13×2%=197,611.70元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公允价值－处置费用

=9,880,585.13－197,611.70

=9,682,973.43元

故云南纳沙相关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968.30万元。

其中：

固定资产增值1.44万元， 系本次委估设备的会计折旧年限比评估使用的经济

耐用年限短导致评估增值。

云南纳沙2019年商誉减值计算过程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① 968.30

资产组账面价值② 986.61

商誉原值③ 923.16

持股比例④ 51.04%

商誉原值（包含少数股东商誉）⑤=③/④ 1,808.71

包含全部商誉资产组账面值⑥=⑤+② 2,795.32

商誉应计提减值准备（以账面价值为限）⑦=⑥-① 1,808.71

按持股比例商誉应计提减值准备⑧=⑦*④ 923.16

2018年商誉已计提减值准备754.39万元，2019年商誉补充计提减值准备

168.77万元。

问题（3）请评估机构及年审会计师分别发表意见。

回复：

评估机构意见：

评估机构认为对中珠俊天、 云南纳沙在收购时及历次商誉减值测试中采取的

评估方式、主要参数是合理的。

会计师意见：

我们对上述商誉减值测试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1、 与中珠医疗和公

司聘请的评估专家就商誉减值测试评估方法、评估范围、价值类型进行充分沟通，

复核评估报告涉及的主要评估参数和评估方法的合理性；2、 对中珠医疗商誉减值

测试的计算过程进行复核；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1、中珠医疗历次减值测试均以预计可收回金

额与资产组账面比较，测试方法不存在重大差异；2、就财务报表整体的公允反映而

言， 公司对上述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11.年报披露，2018年公司支付浙江爱德医院股权收购定金5000万元，后重组

事项终止，双方对该定金退回金额存在较大分歧。 公司2018年计提坏账准备2500

万元，2019年11月公司一审败诉，并于同年12月提起上诉。 报告期公司考虑相关金

融资产在整个预计存续期的所有合同条款估计现金流量， 补提坏账准备2500万

元。 请公司结合合同条款、诉讼进展等，说明对该项其他应收款估计现金流量的具

体情况，计提坏账准备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交易过程及合同条款

2018年3月30日，根据浙江爱德医院（以下简称“浙江爱德” ）的原股东江上

（自然人）向中珠医疗出具的《付款函》，中珠医疗于同日，由时任董事长兼总裁许

德来先生审批，中珠医疗支付5000万元至浙江爱德账户。

2018年3月31日，公司与江上、浙江爱德及杭州爱德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爱德” ）签署《浙江爱德医院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

架协议” ）， 该协议由许德来先生个人签字并由中珠医疗盖章，《框架协议》 中约

定，公司向江上收购浙江爱德的100%股权，双方签订正式收购协议并经相关上市

公司合法程序生效后，双方按照正式收购协议的约定履行付款和其他义务。

2018年4月27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与杭州忆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杭

州忆上” ）、杭州上枫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杭州上枫” ）、浙江爱

德签订附生效条件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协议约定公司拟以现金购买杭州

忆上和杭州上枫所持有浙江爱德的100%股权，初步定价12.161亿元，中珠医疗原

支付至浙江爱德账户的5，000万元转为定金， 本协议因约定事由解除或未能生效

情况下，公司支付的5,000万元定金予以返还。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

生效条件为：1)本协议经各方有效签署；2)经中珠医疗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同意

本协议及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3)经有权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如需）。该《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已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2018年4月28日披露的《中珠医

疗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18-038号）。

2018年4月28日， 中珠医疗时任董事长兼总裁许德来先生由个人签字并由中

珠医疗盖章，与江上（自然人）、浙江爱德、杭州爱德、杭州忆上及杭州上枫签署了

《关于〈浙江爱德医院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框架协议〉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的补充协议》，其约定《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未能生效的，公司已经支付的

5000万元不予退还。 上述补充协议未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

2018年5月15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关于对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购买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523号）后，由于公司与浙江

爱德股权转让方就交易标的估值、业绩承诺等核心条款的调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本次收购终止。

上述事项公司在2018年年报期间已予以披露， 详见公司2019年6月20日披露

的《中珠医疗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

复公告》（编号：2019-054号）。

2、诉讼进展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未收回5000万元定金款项。 2018年12月，公司已

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江上、杭州忆上、杭州上枫返还定金5,

000万元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按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并由其承担诉讼费用。

公司于2019年11月21日收到法院判决，判决不予退还定金5000万。 2019年12月2

日，二审代理律师事务所向浙江高院现场提交上诉资料；公司已于2020年2月收到

律师事务所转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 公司补充诉讼意见及证据资料；

2020年7月1日，在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尚未判决。

3、该项其他应收款估计现金流量的具体情况，计提坏账准备是否符合实际情

况。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对金融资产减值的测试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的规定， 如果

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金融资产已经发生信用减值， 则本公司在单项基础上对该金

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报告期末，公司对浙江爱德医院的股权定金款5000万元全

额计提坏账准备是基于一审判决书， 因此对该项金融资产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符合

实际情况。

4、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会计师意见：

我们认为，就财务报表整体的公允反映而言，公司对该项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

准备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四、关于经营及财务情况

12.年报披露，公司2019年各季度财务数据变动较大。其中，第四季度营业收入

3.18亿元，占全年营业收入的比例为46%，明显高于前三季度；但第四季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亏损4.83亿元。 远高于前三季度亏损额；四个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呈下滑趋势，且第四季度现金流量金额最低，比第一季度减少64%。 请

公司结合主要产品销售情况、业务特点、经营模式、收入及费用的确认情况等，说明

分季度营业收入、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较大的

原因。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第四季度营业收入3.18亿元构成及变动原因说明

单位：万元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四季度占比

地产板块 - 2,399.06 2,286.01 21,260.18 66.94%

医药板块 899.33 1,074.67 1,253.22 897.65 2.83%

医院板块 5,106.24 5,959.76 7,382.76 7,236.04 22.78%

器械板块 1,398.26 1,127.59 1,549.36 35.43 0.11%

中心板块 1,203.95 393.35 1,175.96 1,184.16 3.73%

融资租赁 1,771.55 1,352.49 616.46 728.86 2.29%

其他 270.79 64.32 572.69 417.10 1.31%

合计 10,650.12 12,371.24 14,836.46 31,759.42 100.00%

公司第四季度收入3.18亿元，占全年收入6.96亿元比重为45.62%，其中：房地

产板块收入2.13亿元，占第四季度收入比重为66.94%，营业收入中日大山海间二期

楼盘收入1.91亿元，占比为89.67%；医院板块收入7,237.31万元，占第四季度收入

比重为22.79%，营业收入中桂南医院医疗收入6375.14万元，占比为88.09%。

上述两个板块第四季度收入28,497.48万元，占第四季度收入比重为89.73%，

除此之外其他板块占比影响较小。

第四季度收入变动幅度较大主要原因为：公司房地产板块为周期性行业，山海

间二期项目于2018年5月开始预售，2019年1月取得综合验收竣工备案手续，2019

年10-12月集中交楼、办理入伙手续，因此山海间二期大部分销售收入于2019年第

四季度达到收入确认时点。

2、 公司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4.83

亿元，占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5.63亿元的比

重为85.79%，与前三个季度对比，第四季度扣非后净利润变化较大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控股本部计提大股东资金占用信用减值损失2.56亿元、其他信用减值损

失0.25亿元；

（2）地产板块计提存货跌价准备0.72亿元；

（3）一体医疗计提应收款项信用减值损失0.49亿元；

（4）益民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0.1亿元；

（5）一体医疗板块的开发支出费用化0.27亿元。

扣除上述因素后，第四季度正常经营损益为0.44亿元，与前三个季度比较无较

大变动发生。

3、公司全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15亿元，其中：第四季度经营活

动现金流量净额为7,409万元，占全年比重为12.06%，变动原因说明如下：

公司第四季度收入大幅增加而第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却未同比例增

长，主要原因为受房地产板块预售时点与销售收入确认时点不一致所影响，公司山

海间二期项目为2019年度主要收入对象， 于2018年5月取得预售许可证，2019年1

月取得综合竣工验收备案手续，2019年3-5月集中办理网签手续，网签锁定销售价

格后可预收首期款，与此同时办理银行按揭审批手续，银行出具同贷通知书后办理

缴税及过户手续后， 房产办妥银行抵押手续后公司收到银行按揭款财务于此时确

认预收款项，因此由于房地产板块销售的特殊性，导致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的确认

时点与现金流量确认时点不一致产生较大变动的原因。

会计师意见

公司补充说明情况与我们在执行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所获取

的销售情况、业务特点、经营模式等信息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13. 年报披露， 公司控股子公司横琴中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

务。 长期应收款期末余额1.02亿元，全部为融资租赁款。 公司报告期内融资租赁业

务放款1.13亿元，同比下降69.14%，融资租赁业务收回本金3.71亿元。 请公司补充

披露：（1）报告期内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放款的具体决策程序；（2）主要放款对象的

名称、成立日期、首次合作时间、放款金额、关联关系，并核查款项是否最终流向关

联方，是否构成变相资金占用；（3）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问题（1）报告期内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放款的具体决策程序；

回复：

1、项目立项：初步与客户达成合作意向后，收集客户基础资料，拟定融资租赁

方案初稿报部门负责人审批，同意立项后收集客户完整资料。

2、尽职调查：由业务经办人和风控经办人对客户进行完善的尽职调查，完成融

资租赁授信报告。

3、项目上会前审批：业务经办人完成融资租赁授信报告后，提请部门负责人和

风控负责人审批，最后由分管副总审批后安排上项目评审会。

4、举行项目评审会：由业务经办人和风控经办人对项目进行详细汇报，会后5

名评委根据对项目具体情况的了解与判断后各自填写 《项目评审 （决策） 意见

表》，由业务经办人收集齐五份意见表后完成项目评审会会议纪要，风控负责人审

批，最终形成《项目评审决议》报主任委员审批。 项目评审的总票数为5票，同意票

数超过表决总票数60%（含60%）的，表决结果为通过，否则为不通过或者再议。

5、合同审批：根据《项目评审决议》的要求，由业务经办人起草相关合同，经法

务审定后上传OA，提交项目公司业务部门负责人、项目公司财务经理、项目公司总

经理、总部风险管控中心法务经理、总部财务经理、总部财务总监、董事长助理、总

裁审批。

6、完善放款前手续：合同审批通过后，安排客户面签合同，根据《项目评审决

议》的要求，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7、放款审批：在确保合同面签完成，担保手续完善后，客户按要求支付保证金

和服务费，由业务经办人发起放款审批流程，填写并打印《放款审批表》，提交项目

公司业务部门负责人、法务、风控、财务经理、项目公司总经理、总部财务经理、总部

财务总监、董事长审核通过后予以支付。

问题：（2）主要放款对象的名称、成立日期、首次合作时间、放款金额、关联关

系，并核查款项是否最终流向关联方，是否构成变相资金占用；

回复：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横琴中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长期应收款期末余额93,

346,986.79元，明细见下表1：

序号 客户

长期应收款

余额

成立日期

首次合作时

间

放款金额

关联

关系

1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医院

24,499,

270.25

1949年7月 2019-11-1

38,500,

000.00

无

2 大英县人民医院

20,105,

244.72

1943年

2017-12-2

7

47,500,

000.00

无

3 禄丰县人民医院

12,675,

823.62

1956年 2017-5-23

66,500,

000.00

无

4 荥经县人民医院

8,483,

836.37

1951年

2017-11-2

1

28,500,

000.00

无

5 勐腊县人民医院

7,984,

623.21

1954年 2017-6-28

47,500,

000.00

无

6 花垣县人民医院

7,334,

636.79

1952年3月 2017-4-18

47,500,

000.00

无

7

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医

院

5,462,

469.54

1956年 2017-7-19

47,500,

000.00

无

8 独山县人民医院

4,131,

589.90

1951年

2017-12-1

2

47,500,

000.00

无

9

成都诚鸿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2,669,

492.39

2005年12月

2017-10-1

3

25,300,

000.00

无

合计

93,346,

986.79

报告期内放款业务见下表2：

序

号

报告期

内放款

客户

业务

类型

放款金额 对应资产

长期应收

款期末余

额

成立日

期

首次合

作时间

关联

关系

备注

1

天津市

蓟州区

人民医

院

售后

回租

38,500,

000.00

医院使用的医疗设备

611套： 包括眼科超声

乳化治疗仪、全自动血

流变测试仪、全自动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奥

林巴斯超声刀、 麻醉

机、数码超声刀、高频

乳腺X光机、低温等离

子灭菌机、血透机等

24,499,

270.25

1949年

7月

2019-1

1-1

无

2

成都诚

鸿科技

发展有

限公司

售后

回租

1,615,

000.00

医疗设备；全数字化医

用电子直线加速器、三

维放射治疗计划系统、

多叶准直器（内置）等

1,058,

612.90

2005-1

2-28

2017-1

0-13

无

3

珠海市

讯达科

技有限

公司

售后

回租

14,400,

000.00

机器设备；电池极片连

轧设备、 变压器设备、

电池生产专用设备方

形铝壳直线注液机等

0.00

2005-8

-26

2017-

4-1

无

该业务

系 2019

年7月1

日 放

款 ，12

月业务

到期收

回款项

后 续

贷。

4

珠海恒

源融资

租赁有

限公司

售后

回租

5,000,

000.00

奥林巴斯奥腹腔镜和

宫腔镜、GE数字胃肠

机、电子胃肠镜、彩色

多普勒超声诊断共5套

医疗设备

0.00

2012-8

-13

2019-1

0-10

无

5

广东电

白二建

集团有

限公司

珠海分

公司

售后

回租

3,000,

000.00

振动压路车、 自卸汽

车、装卸机、塔式起动

机、挖土机等工程设备

20套

0.00

1994-1

0-28

2019-1

1-1

无

6

珠海市

川城建

筑工程

有限公

司

工程

保理

50,000,

000.00

客户持有对珠海市恒

健贸易有限公司6250

万的应收工程款

0.00

2013-4

-7

2019-3

-22

无

该业务

已 于

2019年

5 月 结

束 ， 已

收回款

项。

合计

112,515,

000.00

25,557,

883.15

注：1、 横琴中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首次同成都诚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展业

务系2017年10月， 表1长期应收款余额指截止2019年末本司同其所有未完结业务

对应合计余额。2019年对成都诚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放款金额161.5万，表2长期应

收款期末余额指本笔2019年新增放款业务对应金额。

2、 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及直租业务在长期应收款科目核算， 期末以本金余额

（一年以上）列式。 3、4、5三项属于一年内到期业务，不在此科目列式，故未出现在

表1。

3、表1放款金额指该客户每笔合同对应放款金额合计数，表2放款金额是2019

年报告期内对应放款金额。

4、 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及直租业务在长期应收款科目核算， 期末以本金余额

（一年以上）列式。 放款业务是指本公司放款的所有业务，包括融资租赁售后回租

业务及工程保理业务。

上述客户均不属于关联方，经核查未发现相关放款资金最终流向关联方，未构

成变相资金占用。经相关方的全面自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主要股

东均就此出具了声明等函件，均表示截止目前，除已披露的事项外，未发现其他未

披露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及信息披露违规事项，未发现相关放款资金最终流向关

联方，未构成变相资金占用。

问题：（3）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会计师意见：

通过检查本期公司新增融资租赁业务的审批程序、 项目协议等资料以及函证

等程序，公司补充披露信息与我们在执行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所获

取的相关信息无重大不一致。 我们未发现变相资金占用情况。

14.年报披露，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3173.07万元，同比增长52.78%，主要

为账龄1年以内预付款项。请公司：（1）按用途披露预付账款的构成情况，并在此基

础上分析公司预付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2） 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新增预

付款项的对象名称、成立日期、首次合作时间、预付金额、交易背景、关联关系，并核

查款项是否最终流向关联方，是否构成变相资金占用；（3）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

意见。

问题（1）按用途披露预付账款的构成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公司预付账款

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

回复：

1、公司预付账款期末余额为3173.07万元，按用途构成见如下：

单位：元

项目构成 去年同期期末余额 期末余额

占预付款项期末余

额的比例（%）

工程及设备预付款 2,966,044.04 17,087,713.69 53.85

材料及产品采购款 12,517,562.05 11,646,820.76 36.71

药品采购款 1,725,196.42 1,636,953.15 5.16

零星采购款 1,119,701.64 761,761.25 2.40

技术及咨询费 2,194,102.61 288,380.00 0.91

维修费 17,500.00 168,100.00 0.53

租金 228,932.54 140,921.69 0.44

合计 20,769,039.30 31,730,650.54 100.00

期末预付账款中占比较大的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1,708.77万元预付账款为

中珠领域花苑项目部分前期工程造价的90%工程款， 该工程并入总包工程最终结

算。

公司预付账款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为珠海日大实业有限公司根据《中珠领域

花苑项目部分前期工程协议》的约定预付工程款2,034万元。

问题（2）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新增预付款项的对象名称、成立日期、首次合作时

间、预付金额、交易背景、关联关系，并核查款项是否最终流向关联方，是否构成变

相资金占用；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新增预付款项明细如下：

单位：元

名称 成立日期 首次合作时间 预付金额 交易背景

关联

关系

国基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1998年 2015年12月 17,078,713.69

为珠海日大实业有

限公司中珠领域项

目提供建筑安装服

务

否

西北机器有限公

司

1981年 2019年12月 3,400,000.00

2019年12月，预付

主机货款

否

北京双原同位素

技术有限公司

1992年 2008年1月 1,700,000.00

2019年采购双原

放射源

否

广西平安堂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

2003年 2017年1月 1,621,192.27 采购药品 否

四川普什宁江机

床有限公司

1965年 2000年11月 967,000.00

2019年度预付主

机货款

否

经核查，上述预付对象均不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未发现款项最终流向关联方，未构

成变相资金占用。经相关方的全面自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主要股

东均就此出具了声明等函件，均表示截止目前，除已披露的事项外，未发现其他未

披露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及信息披露违规事项，未发现相关放款资金最终流向关

联方，未构成变相资金占用。

问题（3）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相关合同、付款凭证及相关单位工商信息等资料，公司补充披露的信息

与我们在执行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所获取的相关信息不存在重大

不一致。 我们未发现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况。

15.年报披露，报告期内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金额

为1.81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收益的构成情况及产生原因。

回复：

报告期内披露的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金额1.81亿

元构成为以下事项：

（1） 本公司为潜江中珠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潜江分行1.9亿元贷款

提供担保，2018年本公司根据预计可能承担的担保责任，计提预计负债1.9亿元。本

报告期建设银行潜江分行通过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已从本公司冻洁

的部分银行账户划扣1.46亿元用于偿还贷款，截止2020年4月11日，经法院审判与

执行，本公司实际承担担保义务19,512.04万元，因此本报告期公司补计提营业外

支出512.04万元。

（2） 本公司之子公司一体医疗2018年以18,590万元资金为关联方一体集团

贷款提供质押担保，由于一体集团投资经营困难，包括其持有的股票等主要资产均

已经被查封，无还款能力，该事项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本公司，故在2018年全

额计提预计负债。2019年1月23日，一体集团归还贷款，一体医疗 18,590万元质押

担保解除。 因此本报告期将上述担保计提的预计负债转回记入营业外收入。

综上， 报告期内由上述事项产生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

损益金额为1.81亿元。

16.年报披露，中珠集团、一体集团于2017年12月出具承诺为公司支付给北京

远程视界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程集团）投资保证金5000万元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远程集团未按约定退回公司已支付的投资保证金，中珠集团、一体集团

的上述承诺尚未履行。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后续拟采取的追偿措施；（2）相

关承诺的是否构成中珠集团、一体集团对公司负债，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问题（1）公司后续拟采取的追偿措施；

回复：

2017年9月，一体医疗向非关联方北京远程视界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远程视界” ） 支付5000万元人民币作为增资北京远程金卫肿瘤医院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远程金卫” ，当时远程视界持有远程金卫45.6%股份）的履约保证

金，该款项于产业基金设立并向远程视界，履行增资义务时，远程视界予以全额、原

路径返还。 公司支付保证金后，合同尚未正式开始履行，后期出现大量远程视界员

工实名或匿名发布其拖欠工资消息，随后，远程视界爆出大量负面新闻，远程视界

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并且丧失了商业信誉，远程视界与北京远程金卫肿瘤医院管理

有限公司处于失联状态，所有的通知均无法送达，公司通过诉讼追回资金可能性很

小。鉴于远程视界、远程金卫的财产状况，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收回该笔资金可能

性很小，故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将继续跟进该事项，若发现任何确定的信息，公司将及时启动相关的法律

程序，保护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

问题（2）相关承诺的是否构成中珠集团、一体集团对公司负债，相关会计处理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2017年7月25日，公司披露了《中珠医疗及全资子公司一体医疗拟与远程集团

及其下属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编号：2017-097号），因推进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条件不够成熟，交易双方决定终止重组；鉴于中珠医疗与远程视界双

方在肿瘤领域拥有较为广泛的合作基础，双方继续推进双方及下属子公司在产品、

服务以及投资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2017年9月，一体医疗向非关联方远程视

界支付5000万元作为增资远程金卫履约保证金。 中珠集团、一体集团与远程视界

不存在关联方关系，中珠集团、一体集团出于一体医疗与远程视界业务合作基础及

对更好推进双方业务发展的初衷考虑， 出于对该资金增信考虑， 公司要求一体集

团、中珠集团对上述款项提供了担保承诺函。 相关承诺依据法律担保关系，中珠集

团和一体集团对公司有连带偿还义务，公司具有追偿权，可能形成承诺人的或有负

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会计主体假设，该承诺是否构成中珠集团、一体

集团对公司负债与公司会计主体均无关，属于中珠集团、一体集团会计主体的会计

业务。

公司认为该事项对公司会计主体仅仅涉及或有事项，根据中珠集团、一体集团

承诺函的约定，结合中珠集团、一体集团的偿付能力判断，该或有事项不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规定的确认为资产的条件。 公司的相关会计处

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会计师意见：

公司对该事项的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

（上接B058版）


